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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功能区文旅部门，市直有关单 位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	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培养好传承人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	 出更加迷人的光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  《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《泰安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	 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泰文旅发〔2020〕 68 号），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	 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申报范围与条件
（一）已列入前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，符合 下述条件的可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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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已经被命名为该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县级代表 性传承人或市直传承人；
2.完整掌握该项目或者其特殊技能；
3.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某种独特知识、技能或传统工 艺的代表性传承人；
4.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或行业内被 公认具有代表性、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；
5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能够积极开展传承活动，培养后继 人才。
（ 二 ）以下情况暂不推荐：
1. 目前在项目领域内有争议的传承人；
2.丧失传承能力、不履行传承义务的传承人；
3.群体性较强且传承人不明晰的项目。
二、推荐申报程序
县级文化行政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后，组织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，提出通过审核名单和推荐意见。推 荐意见应从技艺特点和水平、代表性和影响力、师承和授徒情况 等三方面对申报人进行针对性评价，推荐意见不合格的不进入评 审程序。各功能区文旅部门、市直有关单位推荐申报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参照县级推荐申报程序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经 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报送至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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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材料及报送形式
（一）申报材料
1.申请文件
（ 1）申请报告：县级文化行政部门或市直单位向市文旅局  提出本县或本单位申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报告及清单（见附件1）。
（ 2）已正式公布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 文件。
2.传承人资料
（ 1）传承人推荐申报表：包括申请人或被推荐人的基本情 况，如姓名、性别、工作单位等，传承谱系或师承脉络情况，授 徒传艺情况，代表性图片，本人声明及授权书，推荐审核意见等。
（ 2）辅助资料：有助于说明申请人或被推荐人其他代表性 的文字、授权书、 图片、录音、录像资料等。
（ 二）报送形式
1.需要以纸质版报送的材料
县级文化行政部门或市直单位推荐报告及清单（见附件 1）、 传承人申报表纸质版（ 照片可彩打或粘贴），均一式三份。
2.需要以U 盘形式报送的材料
（ 1）县级文化行政部门或市直单位推荐报告及清单的 PDF 版、 电子版；
（ 2）“传承人推荐申报表”报送 PDF 版、电子版，签字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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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书材料的扫描版；
（ 3）申报视频以及照片等辅助材料
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局，各功能区文旅部门，市直有 关单位将 PDF 版、电子版拷贝到一个 u 盘上，U 盘内文件要进行
分类整理：其中 “推荐报告及清单”为一个文件夹；“传承人资 料”为一个文件夹，以单个传承人为子文件夹，文件夹名字建议 设定为 “ 张三＊ ＊ ＊ 市级项目”，子文件夹内设 “传承人申报资 料”文件夹和 “辅助材料”文件夹，“传承人申报资料”文件夹 包括申报表、照片及申报视频，“辅助材料”为证明材料、授权 书等其他材料。
申报材料应突出申报者的精湛技艺。各项内容应如实填写， 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公示推荐入选者的基本信息、个人简历和专家 组评审意见，如发现隐瞒事实、伪造材料等情况，取消入选资格。
以上材料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前，电子版报送至市文化和
旅游局邮箱 tasfy k@163.com，联系人：路华刚，电话：6990081。
纸质版快递至泰安市文化馆（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，
地址：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 9 号，联系人：郑清华， 电话：
8630082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传承人得以世代相传，加强 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，各地要充分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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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、申报人所在单位、项目保护单位、专家学者以及各行 业协会的作用，广泛听取意见，认真组织申报、审核，加强领导， 切实做好推荐工作。
（ 二）在申报工作中，对于代表性传承人所享有的权利、承 担的责任应详细告知申请人，及时报送材料，材料报送以当地邮 戳时间为准，凡超过申报时限的，不予受理。


附件：1.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 名单
2.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 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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